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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颁布实施已有四年了，作为我国国内破产法研究与交流的主要平台——“中国破产法论坛”
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三届（此前在2006年《企业破产法》通过时召开的是规模较小的“企业破产法国
际研讨会”）。
在历届论坛上，与会的各位领导与嘉宾对我国破产法理论与实务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卓
有成效的研究与探讨，会后我们汇集会议研究成果，公开出版了五辑《破产法论坛》。
“中国破产法论坛”取得了为人们公认的影响与成果，为国内破产法学的研究和交流，为破产法的实
施与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
现在第四届“中国破产法论坛”即将召开，而根据提交第三届中国破产法论坛的论文择优选编的《破
产法论坛》第六辑也在此和大家见面了。

　　随着人们对破产法在市场经济中重要地位的认识不断深化，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破产法的
理论与司法实践问题日益关注，研究热情高涨，最高人民法院为完善破产法的实施不断出台司法解释
和指导意见，破产法系统司法解释的制定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我国破产法的研究和法制建设工
作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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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管理人制度
　论破产管理人制度完善的若干问题
　破产管理人法律地位新论
　论破产管理人在劳动法上的地位
　法院指定破产管理人规则之构建——以对某市两级法院
　实践模式的分析为基础
　论随机方式在选定管理人中的适用
　浅谈我国管理人的报酬制度
　论管理人的合同选择履行权——以解释论为视角
　管理人制度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浅析破产管理人制度运行中的几个问题
　论破产管理人的民事责任——英美比较法视角
　我国建立破产管理人执业责任保险制度之构想
第二编 重整制度
　重整制度的法律性质及公共利益的实现
　破产重整资产运营价值的再思考
　完善我国公司重整制度的研究
　企业破产重整制度适用问题研究
　完善我国破产重整制度法律构架及加强司法实践之浅探
　破产重整中担保债权人的权利保护
　五谷道场破产重整案件引发的思考及启示——从法律效
　果与社会效果的角度
　上市公司重整法律难题研究一以华源股份重整为例
　突破与创新下的“重庆模式”——“朝华科技”与“星美联合”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调查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语境下的公司治理
　合并重整程序初探
　论企业重整计划中破产会计手段维护当事人权益的重要作用
　破产企业抗辩与破产重整制度的协调互动机制研究
　试述法国破产重整制度
　英国公司重整和破产职业者制度评述
第三编 破产财产与破产债权
　连带责任与保证制度在破产法中的嬗变
　买受人破产时出卖人依所有权保留条款行使取回权问题
　的实证分析
　新破产法对普通破产债权保护的不足与完善
　浅议破产程序中附条件债权的保护
　论劳动债权优先受偿的合理实现一一析《企业破产法》
　相关法律规定的完善
　论破产中公司产品人身侵权损害赔偿债权之优先权
　浅析建设工程款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优先受偿权及其顺位
　破产法中的劣后债权初论——兼及我国破产分配顺位之完善
　衡平居次规则的一般法律适用分析
　论无法清算情况下清算义务人的对外清偿责任
　论债权人会议对债权人委员会的适度授权
　跨界破产中我国债权人利益保护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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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破产案件审理与金融机构破产问题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政府在企业破产中的定位探讨
　⋯⋯
第三届中国破产法论坛会议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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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破产管理人解除合同的。
依据《破产法》的规定，可发生解除效果的行为方式可分为主动解除和拟制解除。
主动解除，是指对于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管理人积极主
动地行使解除权，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的行为。
而拟制解除是指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2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
起30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发生与主动解除同等效力。
同时，《破产法》第53条规定：“管理人或者债务人依照本法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
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
”换言之，合同相对方就因合同解除而遭受的损害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应作为普通债权申报并按比
例清偿。
但尚存在下列问题需要澄清：首先，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可行使解除权的情形主要为一方当事人
违约，且该解除权的行使一般应由非违约的当事人主张。
在许多情况下，合同的解除乃是法律允许非违约方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可以寻求的一种有效的补救方
式，此种方式常常与损害赔偿、实际履行方式相对应。
①参照《破产法》的规定，可将破产管理人的解除权视为例外情形的法定解除，且此种权利的行使并
不以一方当事人违约或不可抗力致不能履行为前提。
诚如前述所言，破产管理人的解除权多是对社会利益的倾斜性考量。
因此，依《破产法》第8条而发生的合同解除不应作为违约对待。
其次，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第一，双方相互返还已为给付的部分。
《合同法》第97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
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在1999年《合同法》立法前后，主流观点认为第97条所规定的相互返还为不当得利的返还。
若依此使用《破产法》第42条第3项，则“受理破产申请前后发生的不当得利”的返还为共益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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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破产法论坛(第6辑)》是中国破产法论坛组委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破产法研究中心、北京市炜衡
律师事务所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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